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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

（2023 年 1 月 12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30 号发布 自

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自治区《行政执法证》管理，规范行政执

法行为，保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《行政执法证》的申领、核发、

使用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本系统行政执法证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

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依法受委托实施行政执

法的组织。

第四条 《行政执法证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监制。证件

印制的具体工作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。

《行政执法证》应当载明以下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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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执法编号；

（二）行政执法人员姓名、照片等基本信息以及所属行政执

法机关名称；

（三）有效期、制发机关；

（四）行政执法人员基本信息二维码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需要载明的信息。

《行政执法证》样式更换的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向社会

公布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《行政执

法证》管理工作的领导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自治区级行政执法机关

《行政执法证》的核发以及全区《行政执法证》使用、管理工作

的监督。

州、市（地）人民政府（行政公署）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《行政执法证》的核发以及使用、管理工作的监督。

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本机关《行政执法证》的申领和日常

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使用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

机关，应当将本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情况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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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七条 申领《行政执法证》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忠于宪法和法律、忠于职责，品行良

好，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；

（二）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在编人员；

（三）参加执法培训并经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合格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培训分为政治理论知识、专业

法律知识和综合法律知识培训。

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。综合法律知识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

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。

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确定行政执法人员

行政执法资格综合法律知识考试内容、方式、标准，并根据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变更及时调整。

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资格综合法律知识考试实行统一考

试。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自治区级行政执法人

员的综合法律知识考试；州、市（地）人民政府（行政公署）司

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法律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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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。

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资格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

考试由负责培训的部门组织。

行政执法人员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，免于行政执法资格考

试。

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申领《行政执法证》按照下列程序办

理：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级行政执法机关、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

办事处向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,经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州、市（地）人民政府

（行政公署）司法行政部门核发；

（二）州、市（地）级行政执法机关向州、市（地）人民政

府（行政公署）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,由州、市（地）人民政

府（行政公署）司法行政部门核发；

（三）自治区级行政执法机关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

门提出申请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核发。

依法受委托实施行政执法的组织申领《行政执法证》的，应

当由其委托机关按照前款所列程序代为申领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申领《行政执法证》应当提交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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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函；

（二）行政执法职权依据；

（三）机构编制文件；

（四）权责清单；

（五）行政执法主体审核表；

（六）行政执法人员登记表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：

（一）申领材料是否齐全;

（二）行政执法职权依据是否合法;

（三）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参加执法培训、行政执法资格考试

合格或者取得法律职业资格;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需要审核的其他内容。

核发《行政执法证》的司法行政部门，应当自收到完备齐全

的申领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活动时，应当向当事人出

示《行政执法证》，表明身份；对不出示的，当事人有权拒绝。

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执法区域、领域及《行政执法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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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期内使用；不得将《行政执法证》交给他人使用或者用于行

政执法以外的用途。

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文明执法，举止端庄、行为规范、礼貌待

人、办事公正，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第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《行政执

法证》管理信息化建设。

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本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持证相关信息通

过本级人民政府网站或者本部门门户网站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

等途径予以公开，便于社会公众查询和监督。

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妥善保管《行政执法证》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补办，由核发机关

予以补办：

（一）证件遗失；

（二）证件破损；

（三）需要变更《行政执法证》所载信息的。

《行政执法证》遗失的，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向证件核发

部门报告，同时在当地主要报纸或者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公告作

废。

第十六条 《行政执法证》的有效期为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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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执法证》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，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按

照本办法规定申领换发；申领换发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重新参

加执法培训，除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外，还应当重新参加行政执法

资格考试，考试不合格的，不予换发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收回《行

政执法证》，并送交核发证件的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注销：

（一）行政执法人员调动、辞职、辞退、退休或者其他原因

离开行政执法岗位的；

（二）《行政执法证》过期的；

（三）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人员核发《行政执法证》

的；

（四）依法需要注销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执法机关

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暂扣其《行政执法证》。

（一）未经批准，擅自超出规定的行政执法区域、领域执法

以及未在《行政执法证》有效期内使用的；

（二）将《行政执法证》交给他人使用或者用于行政执法以

外用途的；

（三）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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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暂扣情况报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

门备案，暂扣《行政执法证》的期限为 3 个月。被暂扣《行政执

法证》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重新参加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法律知

识培训。

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

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

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：

（一）申领材料弄虚作假的；

（二）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审查把关不严，出现严重错误

的；

（三）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。

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不予办理《行政执法证》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程序办理、管理《行政执法证》的；

（三）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。

第二十一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人员在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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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，有权向行政执法人员所属的行政机关

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进行投诉举报，也可拨打所

在地的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举报，受理的机关应当

调查核实，并及时作出答复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自治区人

民政府 2005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执法证

件管理办法》（政府令第 12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